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4年度行商訴字第6號

民國114年8月2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韓金湯匙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柏翰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訴訟代理人  黃柏森             

上列當事人間因商標註冊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4年1

月8日經法字第1131730746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及公務電話紀錄可稽（本院卷第163、169

頁），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告之

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爭訟概要：原告前於民國112年12月22日以「韓金湯匙及圖

　　」商標（如附圖，下稱系爭申請商標），指定使用於被告所

公告商品及服務分類第43類「飲食店；小吃店；冰果店；茶

藝館；火鍋店；咖啡廳；酒吧；自助餐廳；流動咖啡餐車；

流動飲食攤；快餐車；餐廳；速食店；拉麵店；和食餐廳服

務；居酒屋；提供餐食及飲料之服務；提供外帶服務之餐廳

　　；裝飾食物；複合式餐廳；無人拉麵店」服務，向被告申請

註冊。案經被告認本件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之

情形，應不准註冊，而以113年9月26日商標核駁第440490號

審定書為核駁之處分（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

　　，經經濟部以114年1月8日經法字第11317307460號訴願決定

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後，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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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系爭申請商標於申請前，指定使用同類商品或服務已多有以

「湯匙」、「紅湯匙」、「銀湯匙」、「黑湯匙」、「米湯

匙」等其他諸多商標註冊案，又「湯匙」亦為餐具名稱為一

般大眾常用之物品，因此同類商品或服務中，「湯匙」屬於

識別性較弱之名詞，而與其他字串組合作為商標使用情形下

　　，其他部分方為主要識別主體，故系爭申請商標之識別主體

為「韓金」並非「金」。整體觀之系爭申請商標「韓金湯匙

　　」為不能分離之主體，與據以核駁商標（如附圖所示，下稱

據爭商標）「金湯匙」，在文字表達感覺、意境、印象與觀

念上均不同，因此系爭申請商標可與金湯匙產生識別差異，

並不致於會讓消費者混淆誤認。況系爭申請商標構成除文字

「韓金湯匙」外，尚包括手繪人頭拿湯匙的原創圖形，占商

標整體圖樣比例超過2/3，整體圖樣係一個大頭、綠豆眼、

捲髮的人拿著一隻湯匙放入嘴中，予人輕鬆、愉快、文青之

印象；據爭商標則是將「金湯匙」文字置於金色湯匙下方，

金色湯匙的另端上方輔以一廚師帽，給人嚴謹專業的印象，

而手繪人頭及金色湯匙實為完全不同之圖案，實難認相關消

費者見兩商標僅會對「金湯匙」文字留下印象，而忽略兩商

標圖樣中其餘之手繪人頭及金色湯匙圖案部分，自難認「韓

金湯匙」、「金湯匙」文字在本件商標圖樣之整體觀察比對

中，能分別在系爭申請商標或據爭商標中取得主要識別部分

之地位，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顯係違反整體觀察原則。再者，

原告使用系爭申請商標經營全台首創之無人拉麵店迄今已有

8間門市（正籌備第9家門市），從112年至113年7月左右均

獲電視台或網路媒體報導相關訊息，迄今已累積相當知名度

　　，符合著名商標的資格，當不致與據爭商標有混淆誤認之虞

　　，並無違反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故原處分及訴

願決定駁回系爭申請商標之註冊，顯然有誤等語。

(二)聲明：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2.被告應就系爭申請商

標為准予註冊之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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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標皆由相同之「金湯匙」構成識別部

分，在文字外觀、觀念、讀音上極為相近，以具有普通知識

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可能會誤認二商

標服務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應屬構成

近似之商標，且其近似程度高。又兩商標指定使用如附圖所

示之服務相較，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上及服務提供者、行銷

管道或場所、消費族群等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

標示相同或近似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

使一般服務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

來源，則所指定使用之服務間應屬存在高度之類似關係。而

據爭商標主要識別部分之中文「金湯匙」，與所指定使用之

服務間並無直接明顯關聯，消費者會直接將其視為指示及區

辨來源之識別標識，具有相當識別性。綜合判斷系爭申請商

標與據爭商標近似程度高，及指定服務類似程度高，且據爭

商標具相當識別性，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

時施以普通之注意，應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即有

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本文規定情形，不應准註冊。

(二)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標之文字部分均在圖樣中占有清楚、

獨立的位置與比例，且文字相對於圖形而言，仍係消費者記

憶、讀唸，以及透過文字或口語傳遞訊息較為便利之部分，

相對於整體圖樣予人之印象影響力較強，且系爭申請商標「

　　韓金湯匙」，亦非所指定服務具體直接之說明文字，具有指

示及區別來源之識別功能，應屬整體圖樣的主要部分之一，

與據爭商標相較，均包含相同文字組合「金湯匙」，而「金

湯匙」在我國經常被使用於「含著金湯匙出生」等類似文句

　　，用以形容人家境富裕、生活順遂。系爭申請商標文字起首

雖為「韓」，但讀音同「含」，故其整體文字仍易使人理解

到上述意涵，使兩商標在外觀、觀念及讀音上均彼此相近，

近似程度甚高，進而使兩商標予人相近之整體印象。又原告

所舉同類商品或服務之前案圖樣文字與系爭申請商標並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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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且在系爭申請商標指定服務之類似範圍，圖樣包含「金

湯匙」之有效註冊商標，僅有據爭商標，原告所舉他案註冊

之情形，應不得比附援引。而兩商標高度近似，指定服務高

度類似，且據爭商標具有相當識別性，已如前述，尚難僅憑

原告之商標註冊申請係出於善意，以及較為相關消費者熟悉

等因素，便認定兩商標不致使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再

者，我國商標法係採先申請註冊原則，縱申請在後之商標較

諸前商標廣為相關消費者所知悉，如相關消費者會誤認兩商

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加盟或其他類似關係，

即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依商標法之先申請註冊原

則，自應保護註冊在先之前商標，而非後商標等語置辯。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爭點：系爭申請商標有無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本

文規定之情形，而不得註冊？

六、本院判斷：

(一)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本文規定「相同或近似於他人

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有致

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不得註冊」。所謂「有致相關

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係指商標有使相關消費者對其所

表彰之商品來源或產製主體發生混淆誤認之虞而言。易言之

　　，係指兩商標因相同或構成近似，致使相關消費者誤認為同

一商標，或雖不致誤認兩商標為同一商標，但極有可能誤認

兩商標之商品或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或服務，或誤認

兩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

他類似關係而言。又判斷兩商標有無混淆誤認之虞，雖應參

酌：1.商標識別性之強弱；2.商標是否近似暨其近似之程度

　　；3.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暨其類似之程度；4.先權利人多角

化經營之情形；5.實際混淆誤認之情事；6.相關消費者對各

商標熟悉之程度；7.系爭商標之申請人是否善意；8.其他混

淆誤認之因素等，以綜合認定是否已達有致相關消費者產生

混淆誤認之虞。惟「商標是否近似」及「商品／服務是否類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似」乃判斷有無混淆誤認之虞時的主要參酌因素，至於其他

如「先權利人多角化經營之情形」、「商標申請人是否善意

　　」及「有無實際混淆誤認情事」等則為判斷混淆誤認之虞之

輔助因素。故判斷商標有無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應

參酌各項因素綜合判斷，惟各項參酌因素間具有互動之關係

　　，原則上若主要參酌因素特別符合時，應可以降低對其他因

素的要求。

(二)兩商標圖樣構成近似，且近似程度高：

　⒈商標是否近似暨其近似程度之判斷，應以商標圖樣整體為觀

察。惟在整體觀察原則上，尚有所謂主要部分，則係因商標

雖以整體圖樣呈現，但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較為關注或事後

留存印象作為其辨識來源者，為商標圖樣中之顯著主要部分

　　。主要部分觀察與整體觀察並非牴觸對立，主要部分最終仍

是影響商標給予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的整體印象，二者對判

斷商標近似係屬相輔相成。　

　⒉查系爭申請商標係由墨色手持湯匙之人頭設計圖、下置中文

「韓金湯匙」及以「•」符號間隔文字組成，其中，人頭設

計圖無法供消費者唸讀，故中文「韓金湯匙」應為消費者實

際交易時用以唱呼辨識之主要識別部分；據爭商標係將金色

湯匙圖形置於紅色圓形底圖上，並於湯匙左上置形似廚師帽

圖且於右下置白色中文「金湯匙」所組成，其中，該圖案部

分同樣無法供消費者唸讀，故中文「金湯匙」應為消費者實

際交易時用以唱呼辨識之主要識別部分。兩商標圖樣相較，

均有予消費者寓目印象深刻之「金湯匙」文字，僅書寫方式

　　、字體及有無結合其他文字、圖形之些微差異；又系爭申請

商標之「金湯匙」前方雖另結合「韓」字，然其僅傳達有韓

式、韓風之寓意，且「韓」為「含」之諧音，「含金湯匙」

及「金湯匙」在我國經常用以形容人家境富裕、生活順遂之

意，故兩商標整體之外觀、讀音及觀念仍有相仿之處，是以

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施以普通之注意，於異時異地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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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整體觀察或實際交易連貫唱呼之際，實不易區辨，應屬構

成近似之商標，且近似程度高。

　⒊原告雖主張「湯匙」二字識別性較弱，兩商標主要識別部分

為「韓金」、「金」，且綜合其人頭圖案為原創圖形、所占

比例及整體觀察，兩商標並不相似，應不致於混淆誤認，原

處分未參考上開圖案及其他文字部分，違反整體觀察原則等

等。惟查，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標圖樣固均另有設計圖案

（持湯匙之人頭設計圖、湯匙及廚師帽）部分，然因該圖案

均與飲食意涵相關，並無法供消費者直接唸讀，且兩商標之

文字部分均在圖樣中占有清楚、獨立可資區辨的明顯位置，

相較於該設計圖案更為清楚易於供人辨識或唱呼，故「韓金

湯匙」或「金湯匙」給予相關消費者關注或寓目印象中乃為

最主要之顯著部分，並非係以「韓金」、「金」兩字為主要

識別部分，因此相關消費者寓目之整體印象即為相仿，不無

可能會對兩商標產生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

類似關係之聯想，難認無使相關消費者對其所表彰之商品來

源或產製主體發生混淆誤認之虞，而有難以區辨致誤認兩商

標之商品或服務為來自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或服務，或雖不

相同但有關聯來源之可能，自屬構成近似之商標，並無違反

整體觀察原則，故原告之主張即不可採。

(三)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標所指定之服務為同一或高度類似：

　⒈所謂服務類似，係指服務之性質、內容或目的，在滿足消費

者的需求上以及服務提供者、行銷管道或場所、消費族群或

其他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果標上相同或近似的

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一般接受服務

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者，則此二

服務間即存在類似的關係。

　⒉查系爭申請商標指定使用於「飲食店；小吃店；冰果店；茶

藝館；火鍋店；咖啡廳；酒吧；自助餐廳；流動咖啡餐車；

流動飲食攤；快餐車；餐廳；速食店；拉麵店；和食餐廳服

務；居酒屋；提供餐食及飲料之服務；提供外帶服務之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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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飾食物；複合式餐廳；無人拉麵店」服務，與據爭商標

所指定使用於「餐廳；餐館；小吃店；飲食店；居酒屋；備

辦餐飲；提供餐食及飲料之服務；提供餐飲服務；冷熱飲料

店；火鍋店；涮涮鍋店；燒烤店；提供外帶服務之餐廳；提

供外送服務之餐廳；複合式餐廳；代預訂餐廳；點心吧；伙

食包辦；流動飲食攤；快餐車；小吃攤；速食店；牛肉麵店

　　；日本料理店；牛排館；咖啡廳；備辦宴席」服務相較，均

係提供消費者飲食相關服務，兩者部分相同或為高度類似，

核其性質、功能、用途、產製者、行銷管道或場所、消費族

群等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標示或使用相同或近似

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相關消費者誤

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則兩者所指定

使用之服務間應具有同一或高度類似關係。

(四)據爭商標具相當識別性及申請註冊在先：

　⒈據爭商標與其所指定如附圖所示服務間並無直接關聯，故消

費者會直接將其視為指示及區辨來源之識別標識，應認具有

相當識別性。

　⒉據爭商標係於112年8月3日申請註冊，早於系爭申請商標之

申請註冊日（同年12月22日），基於我國商標註冊採取先申

請及註冊主義，自應賦予據爭商標較大之保護。

(五)綜合衡酌據爭商標具有相當識別性，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

標圖樣之近似程度高，且兩商標所指定使用之服務間存有同

一或高度類似關係，又據爭商標之申請日早於系爭申請商標

　　，因此參酌兩商標之近似程度、指定使用之服務同一或類似

程度等主要因素特別符合，而降低對其他輔助因素（如相關

消費者對兩商標熟悉程度、先權利人有無多角化經營之情形

　　、商標申請是否善意、有無實際混淆誤認情事等）之要求，

客觀上足以認定系爭申請商標有使相關消費者誤認與使用據

爭商標之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或誤認其使用人間存在關

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致有產生混

淆誤認之虞。此外，原告申請系爭申請商標註冊既未取得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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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商標商標權人之同意，亦不符合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

款之但書規定。

(六)原告雖提出甲證4之Google地圖上8家分店評論頁面截圖（本

院卷第27至33頁）、甲證5之東海店及勤益店113年度綜合損

益表（本院卷第35至37頁）、甲證6之13家電子媒體新聞報

導頁面（本院卷第39至49頁），主張系爭申請商標迄今已累

積相當知名度，當不致與據爭商標有混淆誤認之虞等等。惟

按商標須依法申請註冊後，始得主張商標權之保護（參商標

法第2條規定），換言之，我國商標法係採「先申請註冊原

則」，先申請註冊之商標縱使不具高度著名性或為相關消費

者所普遍知悉，先商標權人仍得依法主張權利。據爭商標之

申請註冊既早於系爭申請商標註冊日，自無由因後申請商標

經廣為推廣後為我國相關消費者熟悉，即能獲得保護。況原

告所提上開證據資料至多僅能證明其確有實際使用系爭申請

商標為經營、行銷之事實，然其中Google店家最低評論數為

93則、最多評論數亦僅有1088則，評論數非多；而電子媒體

之新聞報導亦未顯示實際瀏覽人數，尚不足以證明相關消費

者對系爭申請商標較為熟悉，更遑論相關消費者對系爭申請

商標與據爭商標可以區辨而不致於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故原

告上開主張並不可採。

七、綜上所述，本件系爭申請商標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

本文所定不准註冊之事由，被告所為原處分，核無違誤，訴

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從而，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

及原處分，並請求被告應對系爭申請商標作成核准註冊之處

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並無一一論述必要

　　，附此敘明。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

　　、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

前段，判決如主文。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8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8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曾啓謀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

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

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

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

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

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

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

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

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最高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

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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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蔣淑君

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

審訴訟代理

人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

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

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

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

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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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4年度行商訴字第6號
民國114年8月2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韓金湯匙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柏翰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訴訟代理人  黃柏森              
上列當事人間因商標註冊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4年1月8日經法字第1131730746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及公務電話紀錄可稽（本院卷第163、169頁），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爭訟概要：原告前於民國112年12月22日以「韓金湯匙及圖
　　」商標（如附圖，下稱系爭申請商標），指定使用於被告所公告商品及服務分類第43類「飲食店；小吃店；冰果店；茶藝館；火鍋店；咖啡廳；酒吧；自助餐廳；流動咖啡餐車；流動飲食攤；快餐車；餐廳；速食店；拉麵店；和食餐廳服務；居酒屋；提供餐食及飲料之服務；提供外帶服務之餐廳
　　；裝飾食物；複合式餐廳；無人拉麵店」服務，向被告申請註冊。案經被告認本件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之情形，應不准註冊，而以113年9月26日商標核駁第440490號審定書為核駁之處分（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
　　，經經濟部以114年1月8日經法字第11317307460號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後，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系爭申請商標於申請前，指定使用同類商品或服務已多有以「湯匙」、「紅湯匙」、「銀湯匙」、「黑湯匙」、「米湯匙」等其他諸多商標註冊案，又「湯匙」亦為餐具名稱為一般大眾常用之物品，因此同類商品或服務中，「湯匙」屬於識別性較弱之名詞，而與其他字串組合作為商標使用情形下
　　，其他部分方為主要識別主體，故系爭申請商標之識別主體為「韓金」並非「金」。整體觀之系爭申請商標「韓金湯匙
　　」為不能分離之主體，與據以核駁商標（如附圖所示，下稱據爭商標）「金湯匙」，在文字表達感覺、意境、印象與觀念上均不同，因此系爭申請商標可與金湯匙產生識別差異，並不致於會讓消費者混淆誤認。況系爭申請商標構成除文字「韓金湯匙」外，尚包括手繪人頭拿湯匙的原創圖形，占商標整體圖樣比例超過2/3，整體圖樣係一個大頭、綠豆眼、捲髮的人拿著一隻湯匙放入嘴中，予人輕鬆、愉快、文青之印象；據爭商標則是將「金湯匙」文字置於金色湯匙下方，金色湯匙的另端上方輔以一廚師帽，給人嚴謹專業的印象，而手繪人頭及金色湯匙實為完全不同之圖案，實難認相關消費者見兩商標僅會對「金湯匙」文字留下印象，而忽略兩商標圖樣中其餘之手繪人頭及金色湯匙圖案部分，自難認「韓金湯匙」、「金湯匙」文字在本件商標圖樣之整體觀察比對中，能分別在系爭申請商標或據爭商標中取得主要識別部分之地位，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顯係違反整體觀察原則。再者，原告使用系爭申請商標經營全台首創之無人拉麵店迄今已有8間門市（正籌備第9家門市），從112年至113年7月左右均獲電視台或網路媒體報導相關訊息，迄今已累積相當知名度
　　，符合著名商標的資格，當不致與據爭商標有混淆誤認之虞
　　，並無違反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故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駁回系爭申請商標之註冊，顯然有誤等語。
(二)聲明：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2.被告應就系爭申請商標為准予註冊之審定。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標皆由相同之「金湯匙」構成識別部分，在文字外觀、觀念、讀音上極為相近，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可能會誤認二商標服務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應屬構成近似之商標，且其近似程度高。又兩商標指定使用如附圖所示之服務相較，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上及服務提供者、行銷管道或場所、消費族群等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標示相同或近似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一般服務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則所指定使用之服務間應屬存在高度之類似關係。而據爭商標主要識別部分之中文「金湯匙」，與所指定使用之服務間並無直接明顯關聯，消費者會直接將其視為指示及區辨來源之識別標識，具有相當識別性。綜合判斷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標近似程度高，及指定服務類似程度高，且據爭商標具相當識別性，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應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即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本文規定情形，不應准註冊。
(二)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標之文字部分均在圖樣中占有清楚、獨立的位置與比例，且文字相對於圖形而言，仍係消費者記憶、讀唸，以及透過文字或口語傳遞訊息較為便利之部分，相對於整體圖樣予人之印象影響力較強，且系爭申請商標「
　　韓金湯匙」，亦非所指定服務具體直接之說明文字，具有指示及區別來源之識別功能，應屬整體圖樣的主要部分之一，與據爭商標相較，均包含相同文字組合「金湯匙」，而「金湯匙」在我國經常被使用於「含著金湯匙出生」等類似文句
　　，用以形容人家境富裕、生活順遂。系爭申請商標文字起首雖為「韓」，但讀音同「含」，故其整體文字仍易使人理解到上述意涵，使兩商標在外觀、觀念及讀音上均彼此相近，近似程度甚高，進而使兩商標予人相近之整體印象。又原告所舉同類商品或服務之前案圖樣文字與系爭申請商標並不相同，且在系爭申請商標指定服務之類似範圍，圖樣包含「金湯匙」之有效註冊商標，僅有據爭商標，原告所舉他案註冊之情形，應不得比附援引。而兩商標高度近似，指定服務高度類似，且據爭商標具有相當識別性，已如前述，尚難僅憑原告之商標註冊申請係出於善意，以及較為相關消費者熟悉等因素，便認定兩商標不致使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再者，我國商標法係採先申請註冊原則，縱申請在後之商標較諸前商標廣為相關消費者所知悉，如相關消費者會誤認兩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加盟或其他類似關係，即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依商標法之先申請註冊原則，自應保護註冊在先之前商標，而非後商標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爭點：系爭申請商標有無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本文規定之情形，而不得註冊？
六、本院判斷：
(一)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本文規定「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不得註冊」。所謂「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係指商標有使相關消費者對其所表彰之商品來源或產製主體發生混淆誤認之虞而言。易言之
　　，係指兩商標因相同或構成近似，致使相關消費者誤認為同一商標，或雖不致誤認兩商標為同一商標，但極有可能誤認兩商標之商品或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或服務，或誤認兩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而言。又判斷兩商標有無混淆誤認之虞，雖應參酌：1.商標識別性之強弱；2.商標是否近似暨其近似之程度
　　；3.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暨其類似之程度；4.先權利人多角化經營之情形；5.實際混淆誤認之情事；6.相關消費者對各商標熟悉之程度；7.系爭商標之申請人是否善意；8.其他混淆誤認之因素等，以綜合認定是否已達有致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惟「商標是否近似」及「商品／服務是否類似」乃判斷有無混淆誤認之虞時的主要參酌因素，至於其他如「先權利人多角化經營之情形」、「商標申請人是否善意
　　」及「有無實際混淆誤認情事」等則為判斷混淆誤認之虞之輔助因素。故判斷商標有無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應參酌各項因素綜合判斷，惟各項參酌因素間具有互動之關係
　　，原則上若主要參酌因素特別符合時，應可以降低對其他因素的要求。
(二)兩商標圖樣構成近似，且近似程度高：
　⒈商標是否近似暨其近似程度之判斷，應以商標圖樣整體為觀察。惟在整體觀察原則上，尚有所謂主要部分，則係因商標雖以整體圖樣呈現，但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較為關注或事後留存印象作為其辨識來源者，為商標圖樣中之顯著主要部分
　　。主要部分觀察與整體觀察並非牴觸對立，主要部分最終仍是影響商標給予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的整體印象，二者對判斷商標近似係屬相輔相成。　
　⒉查系爭申請商標係由墨色手持湯匙之人頭設計圖、下置中文「韓金湯匙」及以「•」符號間隔文字組成，其中，人頭設計圖無法供消費者唸讀，故中文「韓金湯匙」應為消費者實際交易時用以唱呼辨識之主要識別部分；據爭商標係將金色湯匙圖形置於紅色圓形底圖上，並於湯匙左上置形似廚師帽圖且於右下置白色中文「金湯匙」所組成，其中，該圖案部分同樣無法供消費者唸讀，故中文「金湯匙」應為消費者實際交易時用以唱呼辨識之主要識別部分。兩商標圖樣相較，均有予消費者寓目印象深刻之「金湯匙」文字，僅書寫方式
　　、字體及有無結合其他文字、圖形之些微差異；又系爭申請商標之「金湯匙」前方雖另結合「韓」字，然其僅傳達有韓式、韓風之寓意，且「韓」為「含」之諧音，「含金湯匙」及「金湯匙」在我國經常用以形容人家境富裕、生活順遂之意，故兩商標整體之外觀、讀音及觀念仍有相仿之處，是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施以普通之注意，於異時異地隔離整體觀察或實際交易連貫唱呼之際，實不易區辨，應屬構成近似之商標，且近似程度高。
　⒊原告雖主張「湯匙」二字識別性較弱，兩商標主要識別部分為「韓金」、「金」，且綜合其人頭圖案為原創圖形、所占比例及整體觀察，兩商標並不相似，應不致於混淆誤認，原處分未參考上開圖案及其他文字部分，違反整體觀察原則等等。惟查，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標圖樣固均另有設計圖案（持湯匙之人頭設計圖、湯匙及廚師帽）部分，然因該圖案均與飲食意涵相關，並無法供消費者直接唸讀，且兩商標之文字部分均在圖樣中占有清楚、獨立可資區辨的明顯位置，相較於該設計圖案更為清楚易於供人辨識或唱呼，故「韓金湯匙」或「金湯匙」給予相關消費者關注或寓目印象中乃為最主要之顯著部分，並非係以「韓金」、「金」兩字為主要識別部分，因此相關消費者寓目之整體印象即為相仿，不無可能會對兩商標產生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之聯想，難認無使相關消費者對其所表彰之商品來源或產製主體發生混淆誤認之虞，而有難以區辨致誤認兩商標之商品或服務為來自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或服務，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來源之可能，自屬構成近似之商標，並無違反整體觀察原則，故原告之主張即不可採。
(三)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標所指定之服務為同一或高度類似：
　⒈所謂服務類似，係指服務之性質、內容或目的，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上以及服務提供者、行銷管道或場所、消費族群或其他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果標上相同或近似的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一般接受服務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者，則此二服務間即存在類似的關係。
　⒉查系爭申請商標指定使用於「飲食店；小吃店；冰果店；茶藝館；火鍋店；咖啡廳；酒吧；自助餐廳；流動咖啡餐車；流動飲食攤；快餐車；餐廳；速食店；拉麵店；和食餐廳服務；居酒屋；提供餐食及飲料之服務；提供外帶服務之餐廳
　　；裝飾食物；複合式餐廳；無人拉麵店」服務，與據爭商標所指定使用於「餐廳；餐館；小吃店；飲食店；居酒屋；備辦餐飲；提供餐食及飲料之服務；提供餐飲服務；冷熱飲料店；火鍋店；涮涮鍋店；燒烤店；提供外帶服務之餐廳；提供外送服務之餐廳；複合式餐廳；代預訂餐廳；點心吧；伙食包辦；流動飲食攤；快餐車；小吃攤；速食店；牛肉麵店
　　；日本料理店；牛排館；咖啡廳；備辦宴席」服務相較，均係提供消費者飲食相關服務，兩者部分相同或為高度類似，核其性質、功能、用途、產製者、行銷管道或場所、消費族群等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標示或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相關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則兩者所指定使用之服務間應具有同一或高度類似關係。
(四)據爭商標具相當識別性及申請註冊在先：
　⒈據爭商標與其所指定如附圖所示服務間並無直接關聯，故消費者會直接將其視為指示及區辨來源之識別標識，應認具有相當識別性。
　⒉據爭商標係於112年8月3日申請註冊，早於系爭申請商標之申請註冊日（同年12月22日），基於我國商標註冊採取先申請及註冊主義，自應賦予據爭商標較大之保護。
(五)綜合衡酌據爭商標具有相當識別性，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標圖樣之近似程度高，且兩商標所指定使用之服務間存有同一或高度類似關係，又據爭商標之申請日早於系爭申請商標
　　，因此參酌兩商標之近似程度、指定使用之服務同一或類似程度等主要因素特別符合，而降低對其他輔助因素（如相關消費者對兩商標熟悉程度、先權利人有無多角化經營之情形
　　、商標申請是否善意、有無實際混淆誤認情事等）之要求，客觀上足以認定系爭申請商標有使相關消費者誤認與使用據爭商標之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或誤認其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致有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此外，原告申請系爭申請商標註冊既未取得據爭商標商標權人之同意，亦不符合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之但書規定。
(六)原告雖提出甲證4之Google地圖上8家分店評論頁面截圖（本院卷第27至33頁）、甲證5之東海店及勤益店113年度綜合損益表（本院卷第35至37頁）、甲證6之13家電子媒體新聞報導頁面（本院卷第39至49頁），主張系爭申請商標迄今已累積相當知名度，當不致與據爭商標有混淆誤認之虞等等。惟按商標須依法申請註冊後，始得主張商標權之保護（參商標法第2條規定），換言之，我國商標法係採「先申請註冊原則」，先申請註冊之商標縱使不具高度著名性或為相關消費者所普遍知悉，先商標權人仍得依法主張權利。據爭商標之申請註冊既早於系爭申請商標註冊日，自無由因後申請商標經廣為推廣後為我國相關消費者熟悉，即能獲得保護。況原告所提上開證據資料至多僅能證明其確有實際使用系爭申請商標為經營、行銷之事實，然其中Google店家最低評論數為93則、最多評論數亦僅有1088則，評論數非多；而電子媒體之新聞報導亦未顯示實際瀏覽人數，尚不足以證明相關消費者對系爭申請商標較為熟悉，更遑論相關消費者對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標可以區辨而不致於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故原告上開主張並不可採。
七、綜上所述，本件系爭申請商標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本文所定不准註冊之事由，被告所為原處分，核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從而，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請求被告應對系爭申請商標作成核准註冊之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並無一一論述必要
　　，附此敘明。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
　　、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8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曾啓謀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蔣淑君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4年度行商訴字第6號

民國114年8月2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韓金湯匙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柏翰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訴訟代理人  黃柏森              

上列當事人間因商標註冊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4年1

月8日經法字第1131730746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及公務電話紀錄可稽（本院卷第163、169

    頁），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告之

    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爭訟概要：原告前於民國112年12月22日以「韓金湯匙及圖

　　」商標（如附圖，下稱系爭申請商標），指定使用於被告所

    公告商品及服務分類第43類「飲食店；小吃店；冰果店；茶

    藝館；火鍋店；咖啡廳；酒吧；自助餐廳；流動咖啡餐車；

    流動飲食攤；快餐車；餐廳；速食店；拉麵店；和食餐廳服

    務；居酒屋；提供餐食及飲料之服務；提供外帶服務之餐廳

　　；裝飾食物；複合式餐廳；無人拉麵店」服務，向被告申請

    註冊。案經被告認本件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之

    情形，應不准註冊，而以113年9月26日商標核駁第440490號

    審定書為核駁之處分（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

　　，經經濟部以114年1月8日經法字第11317307460號訴願決定

    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後，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系爭申請商標於申請前，指定使用同類商品或服務已多有以

    「湯匙」、「紅湯匙」、「銀湯匙」、「黑湯匙」、「米湯

    匙」等其他諸多商標註冊案，又「湯匙」亦為餐具名稱為一

    般大眾常用之物品，因此同類商品或服務中，「湯匙」屬於

    識別性較弱之名詞，而與其他字串組合作為商標使用情形下

　　，其他部分方為主要識別主體，故系爭申請商標之識別主體

    為「韓金」並非「金」。整體觀之系爭申請商標「韓金湯匙

　　」為不能分離之主體，與據以核駁商標（如附圖所示，下稱

    據爭商標）「金湯匙」，在文字表達感覺、意境、印象與觀

    念上均不同，因此系爭申請商標可與金湯匙產生識別差異，

    並不致於會讓消費者混淆誤認。況系爭申請商標構成除文字

    「韓金湯匙」外，尚包括手繪人頭拿湯匙的原創圖形，占商

    標整體圖樣比例超過2/3，整體圖樣係一個大頭、綠豆眼、

    捲髮的人拿著一隻湯匙放入嘴中，予人輕鬆、愉快、文青之

    印象；據爭商標則是將「金湯匙」文字置於金色湯匙下方，

    金色湯匙的另端上方輔以一廚師帽，給人嚴謹專業的印象，

    而手繪人頭及金色湯匙實為完全不同之圖案，實難認相關消

    費者見兩商標僅會對「金湯匙」文字留下印象，而忽略兩商

    標圖樣中其餘之手繪人頭及金色湯匙圖案部分，自難認「韓

    金湯匙」、「金湯匙」文字在本件商標圖樣之整體觀察比對

    中，能分別在系爭申請商標或據爭商標中取得主要識別部分

    之地位，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顯係違反整體觀察原則。再者，

    原告使用系爭申請商標經營全台首創之無人拉麵店迄今已有

    8間門市（正籌備第9家門市），從112年至113年7月左右均

    獲電視台或網路媒體報導相關訊息，迄今已累積相當知名度

　　，符合著名商標的資格，當不致與據爭商標有混淆誤認之虞

　　，並無違反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故原處分及訴

    願決定駁回系爭申請商標之註冊，顯然有誤等語。

(二)聲明：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2.被告應就系爭申請商

    標為准予註冊之審定。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標皆由相同之「金湯匙」構成識別部

    分，在文字外觀、觀念、讀音上極為相近，以具有普通知識

    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可能會誤認二商

    標服務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應屬構成

    近似之商標，且其近似程度高。又兩商標指定使用如附圖所

    示之服務相較，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上及服務提供者、行銷

    管道或場所、消費族群等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

    標示相同或近似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

    使一般服務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

    來源，則所指定使用之服務間應屬存在高度之類似關係。而

    據爭商標主要識別部分之中文「金湯匙」，與所指定使用之

    服務間並無直接明顯關聯，消費者會直接將其視為指示及區

    辨來源之識別標識，具有相當識別性。綜合判斷系爭申請商

    標與據爭商標近似程度高，及指定服務類似程度高，且據爭

    商標具相當識別性，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

    時施以普通之注意，應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即有

    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本文規定情形，不應准註冊。

(二)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標之文字部分均在圖樣中占有清楚、

    獨立的位置與比例，且文字相對於圖形而言，仍係消費者記

    憶、讀唸，以及透過文字或口語傳遞訊息較為便利之部分，

    相對於整體圖樣予人之印象影響力較強，且系爭申請商標「

　　韓金湯匙」，亦非所指定服務具體直接之說明文字，具有指

    示及區別來源之識別功能，應屬整體圖樣的主要部分之一，

    與據爭商標相較，均包含相同文字組合「金湯匙」，而「金

    湯匙」在我國經常被使用於「含著金湯匙出生」等類似文句

　　，用以形容人家境富裕、生活順遂。系爭申請商標文字起首

    雖為「韓」，但讀音同「含」，故其整體文字仍易使人理解

    到上述意涵，使兩商標在外觀、觀念及讀音上均彼此相近，

    近似程度甚高，進而使兩商標予人相近之整體印象。又原告

    所舉同類商品或服務之前案圖樣文字與系爭申請商標並不相

    同，且在系爭申請商標指定服務之類似範圍，圖樣包含「金

    湯匙」之有效註冊商標，僅有據爭商標，原告所舉他案註冊

    之情形，應不得比附援引。而兩商標高度近似，指定服務高

    度類似，且據爭商標具有相當識別性，已如前述，尚難僅憑

    原告之商標註冊申請係出於善意，以及較為相關消費者熟悉

    等因素，便認定兩商標不致使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再

    者，我國商標法係採先申請註冊原則，縱申請在後之商標較

    諸前商標廣為相關消費者所知悉，如相關消費者會誤認兩商

    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加盟或其他類似關係，

    即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依商標法之先申請註冊原

    則，自應保護註冊在先之前商標，而非後商標等語置辯。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爭點：系爭申請商標有無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本

    文規定之情形，而不得註冊？

六、本院判斷：

(一)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本文規定「相同或近似於他人

    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有致

    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不得註冊」。所謂「有致相關

    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係指商標有使相關消費者對其所

    表彰之商品來源或產製主體發生混淆誤認之虞而言。易言之

　　，係指兩商標因相同或構成近似，致使相關消費者誤認為同

    一商標，或雖不致誤認兩商標為同一商標，但極有可能誤認

    兩商標之商品或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或服務，或誤認

    兩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

    他類似關係而言。又判斷兩商標有無混淆誤認之虞，雖應參

    酌：1.商標識別性之強弱；2.商標是否近似暨其近似之程度

　　；3.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暨其類似之程度；4.先權利人多角

    化經營之情形；5.實際混淆誤認之情事；6.相關消費者對各

    商標熟悉之程度；7.系爭商標之申請人是否善意；8.其他混

    淆誤認之因素等，以綜合認定是否已達有致相關消費者產生

    混淆誤認之虞。惟「商標是否近似」及「商品／服務是否類

    似」乃判斷有無混淆誤認之虞時的主要參酌因素，至於其他

    如「先權利人多角化經營之情形」、「商標申請人是否善意

　　」及「有無實際混淆誤認情事」等則為判斷混淆誤認之虞之

    輔助因素。故判斷商標有無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應

    參酌各項因素綜合判斷，惟各項參酌因素間具有互動之關係

　　，原則上若主要參酌因素特別符合時，應可以降低對其他因

    素的要求。

(二)兩商標圖樣構成近似，且近似程度高：

　⒈商標是否近似暨其近似程度之判斷，應以商標圖樣整體為觀

    察。惟在整體觀察原則上，尚有所謂主要部分，則係因商標

    雖以整體圖樣呈現，但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較為關注或事後

    留存印象作為其辨識來源者，為商標圖樣中之顯著主要部分

　　。主要部分觀察與整體觀察並非牴觸對立，主要部分最終仍

    是影響商標給予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的整體印象，二者對判

    斷商標近似係屬相輔相成。　

　⒉查系爭申請商標係由墨色手持湯匙之人頭設計圖、下置中文

    「韓金湯匙」及以「•」符號間隔文字組成，其中，人頭設

    計圖無法供消費者唸讀，故中文「韓金湯匙」應為消費者實

    際交易時用以唱呼辨識之主要識別部分；據爭商標係將金色

    湯匙圖形置於紅色圓形底圖上，並於湯匙左上置形似廚師帽

    圖且於右下置白色中文「金湯匙」所組成，其中，該圖案部

    分同樣無法供消費者唸讀，故中文「金湯匙」應為消費者實

    際交易時用以唱呼辨識之主要識別部分。兩商標圖樣相較，

    均有予消費者寓目印象深刻之「金湯匙」文字，僅書寫方式

　　、字體及有無結合其他文字、圖形之些微差異；又系爭申請

    商標之「金湯匙」前方雖另結合「韓」字，然其僅傳達有韓

    式、韓風之寓意，且「韓」為「含」之諧音，「含金湯匙」

    及「金湯匙」在我國經常用以形容人家境富裕、生活順遂之

    意，故兩商標整體之外觀、讀音及觀念仍有相仿之處，是以

    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施以普通之注意，於異時異地隔

    離整體觀察或實際交易連貫唱呼之際，實不易區辨，應屬構

    成近似之商標，且近似程度高。

　⒊原告雖主張「湯匙」二字識別性較弱，兩商標主要識別部分

    為「韓金」、「金」，且綜合其人頭圖案為原創圖形、所占

    比例及整體觀察，兩商標並不相似，應不致於混淆誤認，原

    處分未參考上開圖案及其他文字部分，違反整體觀察原則等

    等。惟查，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標圖樣固均另有設計圖案

    （持湯匙之人頭設計圖、湯匙及廚師帽）部分，然因該圖案

    均與飲食意涵相關，並無法供消費者直接唸讀，且兩商標之

    文字部分均在圖樣中占有清楚、獨立可資區辨的明顯位置，

    相較於該設計圖案更為清楚易於供人辨識或唱呼，故「韓金

    湯匙」或「金湯匙」給予相關消費者關注或寓目印象中乃為

    最主要之顯著部分，並非係以「韓金」、「金」兩字為主要

    識別部分，因此相關消費者寓目之整體印象即為相仿，不無

    可能會對兩商標產生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

    類似關係之聯想，難認無使相關消費者對其所表彰之商品來

    源或產製主體發生混淆誤認之虞，而有難以區辨致誤認兩商

    標之商品或服務為來自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或服務，或雖不

    相同但有關聯來源之可能，自屬構成近似之商標，並無違反

    整體觀察原則，故原告之主張即不可採。

(三)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標所指定之服務為同一或高度類似：

　⒈所謂服務類似，係指服務之性質、內容或目的，在滿足消費

    者的需求上以及服務提供者、行銷管道或場所、消費族群或

    其他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果標上相同或近似的

    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一般接受服務

    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者，則此二

    服務間即存在類似的關係。

　⒉查系爭申請商標指定使用於「飲食店；小吃店；冰果店；茶

    藝館；火鍋店；咖啡廳；酒吧；自助餐廳；流動咖啡餐車；

    流動飲食攤；快餐車；餐廳；速食店；拉麵店；和食餐廳服

    務；居酒屋；提供餐食及飲料之服務；提供外帶服務之餐廳

　　；裝飾食物；複合式餐廳；無人拉麵店」服務，與據爭商標

    所指定使用於「餐廳；餐館；小吃店；飲食店；居酒屋；備

    辦餐飲；提供餐食及飲料之服務；提供餐飲服務；冷熱飲料

    店；火鍋店；涮涮鍋店；燒烤店；提供外帶服務之餐廳；提

    供外送服務之餐廳；複合式餐廳；代預訂餐廳；點心吧；伙

    食包辦；流動飲食攤；快餐車；小吃攤；速食店；牛肉麵店

　　；日本料理店；牛排館；咖啡廳；備辦宴席」服務相較，均

    係提供消費者飲食相關服務，兩者部分相同或為高度類似，

    核其性質、功能、用途、產製者、行銷管道或場所、消費族

    群等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標示或使用相同或近似

    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相關消費者誤

    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則兩者所指定

    使用之服務間應具有同一或高度類似關係。

(四)據爭商標具相當識別性及申請註冊在先：

　⒈據爭商標與其所指定如附圖所示服務間並無直接關聯，故消

    費者會直接將其視為指示及區辨來源之識別標識，應認具有

    相當識別性。

　⒉據爭商標係於112年8月3日申請註冊，早於系爭申請商標之申

    請註冊日（同年12月22日），基於我國商標註冊採取先申請

    及註冊主義，自應賦予據爭商標較大之保護。

(五)綜合衡酌據爭商標具有相當識別性，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

    標圖樣之近似程度高，且兩商標所指定使用之服務間存有同

    一或高度類似關係，又據爭商標之申請日早於系爭申請商標

　　，因此參酌兩商標之近似程度、指定使用之服務同一或類似

    程度等主要因素特別符合，而降低對其他輔助因素（如相關

    消費者對兩商標熟悉程度、先權利人有無多角化經營之情形

　　、商標申請是否善意、有無實際混淆誤認情事等）之要求，

    客觀上足以認定系爭申請商標有使相關消費者誤認與使用據

    爭商標之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或誤認其使用人間存在關

    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致有產生混

    淆誤認之虞。此外，原告申請系爭申請商標註冊既未取得據

    爭商標商標權人之同意，亦不符合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

    款之但書規定。

(六)原告雖提出甲證4之Google地圖上8家分店評論頁面截圖（本

    院卷第27至33頁）、甲證5之東海店及勤益店113年度綜合損

    益表（本院卷第35至37頁）、甲證6之13家電子媒體新聞報

    導頁面（本院卷第39至49頁），主張系爭申請商標迄今已累

    積相當知名度，當不致與據爭商標有混淆誤認之虞等等。惟

    按商標須依法申請註冊後，始得主張商標權之保護（參商標

    法第2條規定），換言之，我國商標法係採「先申請註冊原

    則」，先申請註冊之商標縱使不具高度著名性或為相關消費

    者所普遍知悉，先商標權人仍得依法主張權利。據爭商標之

    申請註冊既早於系爭申請商標註冊日，自無由因後申請商標

    經廣為推廣後為我國相關消費者熟悉，即能獲得保護。況原

    告所提上開證據資料至多僅能證明其確有實際使用系爭申請

    商標為經營、行銷之事實，然其中Google店家最低評論數為

    93則、最多評論數亦僅有1088則，評論數非多；而電子媒體

    之新聞報導亦未顯示實際瀏覽人數，尚不足以證明相關消費

    者對系爭申請商標較為熟悉，更遑論相關消費者對系爭申請

    商標與據爭商標可以區辨而不致於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故原

    告上開主張並不可採。

七、綜上所述，本件系爭申請商標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

    本文所定不准註冊之事由，被告所為原處分，核無違誤，訴

    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從而，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

    及原處分，並請求被告應對系爭申請商標作成核准註冊之處

    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並無一一論述必要

　　，附此敘明。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

　　、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

    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8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曾啓謀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

    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

    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

    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蔣淑君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4年度行商訴字第6號
民國114年8月2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韓金湯匙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柏翰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訴訟代理人  黃柏森              
上列當事人間因商標註冊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4年1月8日經法字第1131730746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及公務電話紀錄可稽（本院卷第163、169頁），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爭訟概要：原告前於民國112年12月22日以「韓金湯匙及圖
　　」商標（如附圖，下稱系爭申請商標），指定使用於被告所公告商品及服務分類第43類「飲食店；小吃店；冰果店；茶藝館；火鍋店；咖啡廳；酒吧；自助餐廳；流動咖啡餐車；流動飲食攤；快餐車；餐廳；速食店；拉麵店；和食餐廳服務；居酒屋；提供餐食及飲料之服務；提供外帶服務之餐廳
　　；裝飾食物；複合式餐廳；無人拉麵店」服務，向被告申請註冊。案經被告認本件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之情形，應不准註冊，而以113年9月26日商標核駁第440490號審定書為核駁之處分（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
　　，經經濟部以114年1月8日經法字第11317307460號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後，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系爭申請商標於申請前，指定使用同類商品或服務已多有以「湯匙」、「紅湯匙」、「銀湯匙」、「黑湯匙」、「米湯匙」等其他諸多商標註冊案，又「湯匙」亦為餐具名稱為一般大眾常用之物品，因此同類商品或服務中，「湯匙」屬於識別性較弱之名詞，而與其他字串組合作為商標使用情形下
　　，其他部分方為主要識別主體，故系爭申請商標之識別主體為「韓金」並非「金」。整體觀之系爭申請商標「韓金湯匙
　　」為不能分離之主體，與據以核駁商標（如附圖所示，下稱據爭商標）「金湯匙」，在文字表達感覺、意境、印象與觀念上均不同，因此系爭申請商標可與金湯匙產生識別差異，並不致於會讓消費者混淆誤認。況系爭申請商標構成除文字「韓金湯匙」外，尚包括手繪人頭拿湯匙的原創圖形，占商標整體圖樣比例超過2/3，整體圖樣係一個大頭、綠豆眼、捲髮的人拿著一隻湯匙放入嘴中，予人輕鬆、愉快、文青之印象；據爭商標則是將「金湯匙」文字置於金色湯匙下方，金色湯匙的另端上方輔以一廚師帽，給人嚴謹專業的印象，而手繪人頭及金色湯匙實為完全不同之圖案，實難認相關消費者見兩商標僅會對「金湯匙」文字留下印象，而忽略兩商標圖樣中其餘之手繪人頭及金色湯匙圖案部分，自難認「韓金湯匙」、「金湯匙」文字在本件商標圖樣之整體觀察比對中，能分別在系爭申請商標或據爭商標中取得主要識別部分之地位，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顯係違反整體觀察原則。再者，原告使用系爭申請商標經營全台首創之無人拉麵店迄今已有8間門市（正籌備第9家門市），從112年至113年7月左右均獲電視台或網路媒體報導相關訊息，迄今已累積相當知名度
　　，符合著名商標的資格，當不致與據爭商標有混淆誤認之虞
　　，並無違反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故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駁回系爭申請商標之註冊，顯然有誤等語。
(二)聲明：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2.被告應就系爭申請商標為准予註冊之審定。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標皆由相同之「金湯匙」構成識別部分，在文字外觀、觀念、讀音上極為相近，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可能會誤認二商標服務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應屬構成近似之商標，且其近似程度高。又兩商標指定使用如附圖所示之服務相較，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上及服務提供者、行銷管道或場所、消費族群等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標示相同或近似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一般服務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則所指定使用之服務間應屬存在高度之類似關係。而據爭商標主要識別部分之中文「金湯匙」，與所指定使用之服務間並無直接明顯關聯，消費者會直接將其視為指示及區辨來源之識別標識，具有相當識別性。綜合判斷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標近似程度高，及指定服務類似程度高，且據爭商標具相當識別性，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應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即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本文規定情形，不應准註冊。
(二)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標之文字部分均在圖樣中占有清楚、獨立的位置與比例，且文字相對於圖形而言，仍係消費者記憶、讀唸，以及透過文字或口語傳遞訊息較為便利之部分，相對於整體圖樣予人之印象影響力較強，且系爭申請商標「
　　韓金湯匙」，亦非所指定服務具體直接之說明文字，具有指示及區別來源之識別功能，應屬整體圖樣的主要部分之一，與據爭商標相較，均包含相同文字組合「金湯匙」，而「金湯匙」在我國經常被使用於「含著金湯匙出生」等類似文句
　　，用以形容人家境富裕、生活順遂。系爭申請商標文字起首雖為「韓」，但讀音同「含」，故其整體文字仍易使人理解到上述意涵，使兩商標在外觀、觀念及讀音上均彼此相近，近似程度甚高，進而使兩商標予人相近之整體印象。又原告所舉同類商品或服務之前案圖樣文字與系爭申請商標並不相同，且在系爭申請商標指定服務之類似範圍，圖樣包含「金湯匙」之有效註冊商標，僅有據爭商標，原告所舉他案註冊之情形，應不得比附援引。而兩商標高度近似，指定服務高度類似，且據爭商標具有相當識別性，已如前述，尚難僅憑原告之商標註冊申請係出於善意，以及較為相關消費者熟悉等因素，便認定兩商標不致使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再者，我國商標法係採先申請註冊原則，縱申請在後之商標較諸前商標廣為相關消費者所知悉，如相關消費者會誤認兩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加盟或其他類似關係，即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依商標法之先申請註冊原則，自應保護註冊在先之前商標，而非後商標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爭點：系爭申請商標有無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本文規定之情形，而不得註冊？
六、本院判斷：
(一)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本文規定「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不得註冊」。所謂「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係指商標有使相關消費者對其所表彰之商品來源或產製主體發生混淆誤認之虞而言。易言之
　　，係指兩商標因相同或構成近似，致使相關消費者誤認為同一商標，或雖不致誤認兩商標為同一商標，但極有可能誤認兩商標之商品或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或服務，或誤認兩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而言。又判斷兩商標有無混淆誤認之虞，雖應參酌：1.商標識別性之強弱；2.商標是否近似暨其近似之程度
　　；3.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暨其類似之程度；4.先權利人多角化經營之情形；5.實際混淆誤認之情事；6.相關消費者對各商標熟悉之程度；7.系爭商標之申請人是否善意；8.其他混淆誤認之因素等，以綜合認定是否已達有致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惟「商標是否近似」及「商品／服務是否類似」乃判斷有無混淆誤認之虞時的主要參酌因素，至於其他如「先權利人多角化經營之情形」、「商標申請人是否善意
　　」及「有無實際混淆誤認情事」等則為判斷混淆誤認之虞之輔助因素。故判斷商標有無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應參酌各項因素綜合判斷，惟各項參酌因素間具有互動之關係
　　，原則上若主要參酌因素特別符合時，應可以降低對其他因素的要求。
(二)兩商標圖樣構成近似，且近似程度高：
　⒈商標是否近似暨其近似程度之判斷，應以商標圖樣整體為觀察。惟在整體觀察原則上，尚有所謂主要部分，則係因商標雖以整體圖樣呈現，但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較為關注或事後留存印象作為其辨識來源者，為商標圖樣中之顯著主要部分
　　。主要部分觀察與整體觀察並非牴觸對立，主要部分最終仍是影響商標給予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的整體印象，二者對判斷商標近似係屬相輔相成。　
　⒉查系爭申請商標係由墨色手持湯匙之人頭設計圖、下置中文「韓金湯匙」及以「•」符號間隔文字組成，其中，人頭設計圖無法供消費者唸讀，故中文「韓金湯匙」應為消費者實際交易時用以唱呼辨識之主要識別部分；據爭商標係將金色湯匙圖形置於紅色圓形底圖上，並於湯匙左上置形似廚師帽圖且於右下置白色中文「金湯匙」所組成，其中，該圖案部分同樣無法供消費者唸讀，故中文「金湯匙」應為消費者實際交易時用以唱呼辨識之主要識別部分。兩商標圖樣相較，均有予消費者寓目印象深刻之「金湯匙」文字，僅書寫方式
　　、字體及有無結合其他文字、圖形之些微差異；又系爭申請商標之「金湯匙」前方雖另結合「韓」字，然其僅傳達有韓式、韓風之寓意，且「韓」為「含」之諧音，「含金湯匙」及「金湯匙」在我國經常用以形容人家境富裕、生活順遂之意，故兩商標整體之外觀、讀音及觀念仍有相仿之處，是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施以普通之注意，於異時異地隔離整體觀察或實際交易連貫唱呼之際，實不易區辨，應屬構成近似之商標，且近似程度高。
　⒊原告雖主張「湯匙」二字識別性較弱，兩商標主要識別部分為「韓金」、「金」，且綜合其人頭圖案為原創圖形、所占比例及整體觀察，兩商標並不相似，應不致於混淆誤認，原處分未參考上開圖案及其他文字部分，違反整體觀察原則等等。惟查，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標圖樣固均另有設計圖案（持湯匙之人頭設計圖、湯匙及廚師帽）部分，然因該圖案均與飲食意涵相關，並無法供消費者直接唸讀，且兩商標之文字部分均在圖樣中占有清楚、獨立可資區辨的明顯位置，相較於該設計圖案更為清楚易於供人辨識或唱呼，故「韓金湯匙」或「金湯匙」給予相關消費者關注或寓目印象中乃為最主要之顯著部分，並非係以「韓金」、「金」兩字為主要識別部分，因此相關消費者寓目之整體印象即為相仿，不無可能會對兩商標產生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之聯想，難認無使相關消費者對其所表彰之商品來源或產製主體發生混淆誤認之虞，而有難以區辨致誤認兩商標之商品或服務為來自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或服務，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來源之可能，自屬構成近似之商標，並無違反整體觀察原則，故原告之主張即不可採。
(三)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標所指定之服務為同一或高度類似：
　⒈所謂服務類似，係指服務之性質、內容或目的，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上以及服務提供者、行銷管道或場所、消費族群或其他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果標上相同或近似的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一般接受服務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者，則此二服務間即存在類似的關係。
　⒉查系爭申請商標指定使用於「飲食店；小吃店；冰果店；茶藝館；火鍋店；咖啡廳；酒吧；自助餐廳；流動咖啡餐車；流動飲食攤；快餐車；餐廳；速食店；拉麵店；和食餐廳服務；居酒屋；提供餐食及飲料之服務；提供外帶服務之餐廳
　　；裝飾食物；複合式餐廳；無人拉麵店」服務，與據爭商標所指定使用於「餐廳；餐館；小吃店；飲食店；居酒屋；備辦餐飲；提供餐食及飲料之服務；提供餐飲服務；冷熱飲料店；火鍋店；涮涮鍋店；燒烤店；提供外帶服務之餐廳；提供外送服務之餐廳；複合式餐廳；代預訂餐廳；點心吧；伙食包辦；流動飲食攤；快餐車；小吃攤；速食店；牛肉麵店
　　；日本料理店；牛排館；咖啡廳；備辦宴席」服務相較，均係提供消費者飲食相關服務，兩者部分相同或為高度類似，核其性質、功能、用途、產製者、行銷管道或場所、消費族群等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標示或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相關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則兩者所指定使用之服務間應具有同一或高度類似關係。
(四)據爭商標具相當識別性及申請註冊在先：
　⒈據爭商標與其所指定如附圖所示服務間並無直接關聯，故消費者會直接將其視為指示及區辨來源之識別標識，應認具有相當識別性。
　⒉據爭商標係於112年8月3日申請註冊，早於系爭申請商標之申請註冊日（同年12月22日），基於我國商標註冊採取先申請及註冊主義，自應賦予據爭商標較大之保護。
(五)綜合衡酌據爭商標具有相當識別性，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標圖樣之近似程度高，且兩商標所指定使用之服務間存有同一或高度類似關係，又據爭商標之申請日早於系爭申請商標
　　，因此參酌兩商標之近似程度、指定使用之服務同一或類似程度等主要因素特別符合，而降低對其他輔助因素（如相關消費者對兩商標熟悉程度、先權利人有無多角化經營之情形
　　、商標申請是否善意、有無實際混淆誤認情事等）之要求，客觀上足以認定系爭申請商標有使相關消費者誤認與使用據爭商標之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或誤認其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致有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此外，原告申請系爭申請商標註冊既未取得據爭商標商標權人之同意，亦不符合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之但書規定。
(六)原告雖提出甲證4之Google地圖上8家分店評論頁面截圖（本院卷第27至33頁）、甲證5之東海店及勤益店113年度綜合損益表（本院卷第35至37頁）、甲證6之13家電子媒體新聞報導頁面（本院卷第39至49頁），主張系爭申請商標迄今已累積相當知名度，當不致與據爭商標有混淆誤認之虞等等。惟按商標須依法申請註冊後，始得主張商標權之保護（參商標法第2條規定），換言之，我國商標法係採「先申請註冊原則」，先申請註冊之商標縱使不具高度著名性或為相關消費者所普遍知悉，先商標權人仍得依法主張權利。據爭商標之申請註冊既早於系爭申請商標註冊日，自無由因後申請商標經廣為推廣後為我國相關消費者熟悉，即能獲得保護。況原告所提上開證據資料至多僅能證明其確有實際使用系爭申請商標為經營、行銷之事實，然其中Google店家最低評論數為93則、最多評論數亦僅有1088則，評論數非多；而電子媒體之新聞報導亦未顯示實際瀏覽人數，尚不足以證明相關消費者對系爭申請商標較為熟悉，更遑論相關消費者對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標可以區辨而不致於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故原告上開主張並不可採。
七、綜上所述，本件系爭申請商標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本文所定不准註冊之事由，被告所為原處分，核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從而，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請求被告應對系爭申請商標作成核准註冊之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並無一一論述必要
　　，附此敘明。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
　　、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8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曾啓謀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蔣淑君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4年度行商訴字第6號

民國114年8月2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韓金湯匙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柏翰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訴訟代理人  黃柏森              

上列當事人間因商標註冊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4年1月8日經法字第1131730746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及公務電話紀錄可稽（本院卷第163、169頁），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爭訟概要：原告前於民國112年12月22日以「韓金湯匙及圖

　　」商標（如附圖，下稱系爭申請商標），指定使用於被告所公告商品及服務分類第43類「飲食店；小吃店；冰果店；茶藝館；火鍋店；咖啡廳；酒吧；自助餐廳；流動咖啡餐車；流動飲食攤；快餐車；餐廳；速食店；拉麵店；和食餐廳服務；居酒屋；提供餐食及飲料之服務；提供外帶服務之餐廳

　　；裝飾食物；複合式餐廳；無人拉麵店」服務，向被告申請註冊。案經被告認本件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之情形，應不准註冊，而以113年9月26日商標核駁第440490號審定書為核駁之處分（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

　　，經經濟部以114年1月8日經法字第11317307460號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後，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系爭申請商標於申請前，指定使用同類商品或服務已多有以「湯匙」、「紅湯匙」、「銀湯匙」、「黑湯匙」、「米湯匙」等其他諸多商標註冊案，又「湯匙」亦為餐具名稱為一般大眾常用之物品，因此同類商品或服務中，「湯匙」屬於識別性較弱之名詞，而與其他字串組合作為商標使用情形下

　　，其他部分方為主要識別主體，故系爭申請商標之識別主體為「韓金」並非「金」。整體觀之系爭申請商標「韓金湯匙

　　」為不能分離之主體，與據以核駁商標（如附圖所示，下稱據爭商標）「金湯匙」，在文字表達感覺、意境、印象與觀念上均不同，因此系爭申請商標可與金湯匙產生識別差異，並不致於會讓消費者混淆誤認。況系爭申請商標構成除文字「韓金湯匙」外，尚包括手繪人頭拿湯匙的原創圖形，占商標整體圖樣比例超過2/3，整體圖樣係一個大頭、綠豆眼、捲髮的人拿著一隻湯匙放入嘴中，予人輕鬆、愉快、文青之印象；據爭商標則是將「金湯匙」文字置於金色湯匙下方，金色湯匙的另端上方輔以一廚師帽，給人嚴謹專業的印象，而手繪人頭及金色湯匙實為完全不同之圖案，實難認相關消費者見兩商標僅會對「金湯匙」文字留下印象，而忽略兩商標圖樣中其餘之手繪人頭及金色湯匙圖案部分，自難認「韓金湯匙」、「金湯匙」文字在本件商標圖樣之整體觀察比對中，能分別在系爭申請商標或據爭商標中取得主要識別部分之地位，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顯係違反整體觀察原則。再者，原告使用系爭申請商標經營全台首創之無人拉麵店迄今已有8間門市（正籌備第9家門市），從112年至113年7月左右均獲電視台或網路媒體報導相關訊息，迄今已累積相當知名度

　　，符合著名商標的資格，當不致與據爭商標有混淆誤認之虞

　　，並無違反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故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駁回系爭申請商標之註冊，顯然有誤等語。

(二)聲明：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2.被告應就系爭申請商標為准予註冊之審定。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標皆由相同之「金湯匙」構成識別部分，在文字外觀、觀念、讀音上極為相近，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可能會誤認二商標服務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應屬構成近似之商標，且其近似程度高。又兩商標指定使用如附圖所示之服務相較，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上及服務提供者、行銷管道或場所、消費族群等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標示相同或近似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一般服務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則所指定使用之服務間應屬存在高度之類似關係。而據爭商標主要識別部分之中文「金湯匙」，與所指定使用之服務間並無直接明顯關聯，消費者會直接將其視為指示及區辨來源之識別標識，具有相當識別性。綜合判斷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標近似程度高，及指定服務類似程度高，且據爭商標具相當識別性，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應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即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本文規定情形，不應准註冊。

(二)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標之文字部分均在圖樣中占有清楚、獨立的位置與比例，且文字相對於圖形而言，仍係消費者記憶、讀唸，以及透過文字或口語傳遞訊息較為便利之部分，相對於整體圖樣予人之印象影響力較強，且系爭申請商標「

　　韓金湯匙」，亦非所指定服務具體直接之說明文字，具有指示及區別來源之識別功能，應屬整體圖樣的主要部分之一，與據爭商標相較，均包含相同文字組合「金湯匙」，而「金湯匙」在我國經常被使用於「含著金湯匙出生」等類似文句

　　，用以形容人家境富裕、生活順遂。系爭申請商標文字起首雖為「韓」，但讀音同「含」，故其整體文字仍易使人理解到上述意涵，使兩商標在外觀、觀念及讀音上均彼此相近，近似程度甚高，進而使兩商標予人相近之整體印象。又原告所舉同類商品或服務之前案圖樣文字與系爭申請商標並不相同，且在系爭申請商標指定服務之類似範圍，圖樣包含「金湯匙」之有效註冊商標，僅有據爭商標，原告所舉他案註冊之情形，應不得比附援引。而兩商標高度近似，指定服務高度類似，且據爭商標具有相當識別性，已如前述，尚難僅憑原告之商標註冊申請係出於善意，以及較為相關消費者熟悉等因素，便認定兩商標不致使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再者，我國商標法係採先申請註冊原則，縱申請在後之商標較諸前商標廣為相關消費者所知悉，如相關消費者會誤認兩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加盟或其他類似關係，即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依商標法之先申請註冊原則，自應保護註冊在先之前商標，而非後商標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爭點：系爭申請商標有無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本文規定之情形，而不得註冊？

六、本院判斷：

(一)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本文規定「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不得註冊」。所謂「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係指商標有使相關消費者對其所表彰之商品來源或產製主體發生混淆誤認之虞而言。易言之

　　，係指兩商標因相同或構成近似，致使相關消費者誤認為同一商標，或雖不致誤認兩商標為同一商標，但極有可能誤認兩商標之商品或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或服務，或誤認兩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而言。又判斷兩商標有無混淆誤認之虞，雖應參酌：1.商標識別性之強弱；2.商標是否近似暨其近似之程度

　　；3.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暨其類似之程度；4.先權利人多角化經營之情形；5.實際混淆誤認之情事；6.相關消費者對各商標熟悉之程度；7.系爭商標之申請人是否善意；8.其他混淆誤認之因素等，以綜合認定是否已達有致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惟「商標是否近似」及「商品／服務是否類似」乃判斷有無混淆誤認之虞時的主要參酌因素，至於其他如「先權利人多角化經營之情形」、「商標申請人是否善意

　　」及「有無實際混淆誤認情事」等則為判斷混淆誤認之虞之輔助因素。故判斷商標有無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應參酌各項因素綜合判斷，惟各項參酌因素間具有互動之關係

　　，原則上若主要參酌因素特別符合時，應可以降低對其他因素的要求。

(二)兩商標圖樣構成近似，且近似程度高：

　⒈商標是否近似暨其近似程度之判斷，應以商標圖樣整體為觀察。惟在整體觀察原則上，尚有所謂主要部分，則係因商標雖以整體圖樣呈現，但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較為關注或事後留存印象作為其辨識來源者，為商標圖樣中之顯著主要部分

　　。主要部分觀察與整體觀察並非牴觸對立，主要部分最終仍是影響商標給予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的整體印象，二者對判斷商標近似係屬相輔相成。　

　⒉查系爭申請商標係由墨色手持湯匙之人頭設計圖、下置中文「韓金湯匙」及以「•」符號間隔文字組成，其中，人頭設計圖無法供消費者唸讀，故中文「韓金湯匙」應為消費者實際交易時用以唱呼辨識之主要識別部分；據爭商標係將金色湯匙圖形置於紅色圓形底圖上，並於湯匙左上置形似廚師帽圖且於右下置白色中文「金湯匙」所組成，其中，該圖案部分同樣無法供消費者唸讀，故中文「金湯匙」應為消費者實際交易時用以唱呼辨識之主要識別部分。兩商標圖樣相較，均有予消費者寓目印象深刻之「金湯匙」文字，僅書寫方式

　　、字體及有無結合其他文字、圖形之些微差異；又系爭申請商標之「金湯匙」前方雖另結合「韓」字，然其僅傳達有韓式、韓風之寓意，且「韓」為「含」之諧音，「含金湯匙」及「金湯匙」在我國經常用以形容人家境富裕、生活順遂之意，故兩商標整體之外觀、讀音及觀念仍有相仿之處，是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施以普通之注意，於異時異地隔離整體觀察或實際交易連貫唱呼之際，實不易區辨，應屬構成近似之商標，且近似程度高。

　⒊原告雖主張「湯匙」二字識別性較弱，兩商標主要識別部分為「韓金」、「金」，且綜合其人頭圖案為原創圖形、所占比例及整體觀察，兩商標並不相似，應不致於混淆誤認，原處分未參考上開圖案及其他文字部分，違反整體觀察原則等等。惟查，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標圖樣固均另有設計圖案（持湯匙之人頭設計圖、湯匙及廚師帽）部分，然因該圖案均與飲食意涵相關，並無法供消費者直接唸讀，且兩商標之文字部分均在圖樣中占有清楚、獨立可資區辨的明顯位置，相較於該設計圖案更為清楚易於供人辨識或唱呼，故「韓金湯匙」或「金湯匙」給予相關消費者關注或寓目印象中乃為最主要之顯著部分，並非係以「韓金」、「金」兩字為主要識別部分，因此相關消費者寓目之整體印象即為相仿，不無可能會對兩商標產生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之聯想，難認無使相關消費者對其所表彰之商品來源或產製主體發生混淆誤認之虞，而有難以區辨致誤認兩商標之商品或服務為來自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或服務，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來源之可能，自屬構成近似之商標，並無違反整體觀察原則，故原告之主張即不可採。

(三)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標所指定之服務為同一或高度類似：

　⒈所謂服務類似，係指服務之性質、內容或目的，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上以及服務提供者、行銷管道或場所、消費族群或其他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果標上相同或近似的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一般接受服務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者，則此二服務間即存在類似的關係。

　⒉查系爭申請商標指定使用於「飲食店；小吃店；冰果店；茶藝館；火鍋店；咖啡廳；酒吧；自助餐廳；流動咖啡餐車；流動飲食攤；快餐車；餐廳；速食店；拉麵店；和食餐廳服務；居酒屋；提供餐食及飲料之服務；提供外帶服務之餐廳

　　；裝飾食物；複合式餐廳；無人拉麵店」服務，與據爭商標所指定使用於「餐廳；餐館；小吃店；飲食店；居酒屋；備辦餐飲；提供餐食及飲料之服務；提供餐飲服務；冷熱飲料店；火鍋店；涮涮鍋店；燒烤店；提供外帶服務之餐廳；提供外送服務之餐廳；複合式餐廳；代預訂餐廳；點心吧；伙食包辦；流動飲食攤；快餐車；小吃攤；速食店；牛肉麵店

　　；日本料理店；牛排館；咖啡廳；備辦宴席」服務相較，均係提供消費者飲食相關服務，兩者部分相同或為高度類似，核其性質、功能、用途、產製者、行銷管道或場所、消費族群等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標示或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相關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則兩者所指定使用之服務間應具有同一或高度類似關係。

(四)據爭商標具相當識別性及申請註冊在先：

　⒈據爭商標與其所指定如附圖所示服務間並無直接關聯，故消費者會直接將其視為指示及區辨來源之識別標識，應認具有相當識別性。

　⒉據爭商標係於112年8月3日申請註冊，早於系爭申請商標之申請註冊日（同年12月22日），基於我國商標註冊採取先申請及註冊主義，自應賦予據爭商標較大之保護。

(五)綜合衡酌據爭商標具有相當識別性，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標圖樣之近似程度高，且兩商標所指定使用之服務間存有同一或高度類似關係，又據爭商標之申請日早於系爭申請商標

　　，因此參酌兩商標之近似程度、指定使用之服務同一或類似程度等主要因素特別符合，而降低對其他輔助因素（如相關消費者對兩商標熟悉程度、先權利人有無多角化經營之情形

　　、商標申請是否善意、有無實際混淆誤認情事等）之要求，客觀上足以認定系爭申請商標有使相關消費者誤認與使用據爭商標之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或誤認其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致有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此外，原告申請系爭申請商標註冊既未取得據爭商標商標權人之同意，亦不符合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之但書規定。

(六)原告雖提出甲證4之Google地圖上8家分店評論頁面截圖（本院卷第27至33頁）、甲證5之東海店及勤益店113年度綜合損益表（本院卷第35至37頁）、甲證6之13家電子媒體新聞報導頁面（本院卷第39至49頁），主張系爭申請商標迄今已累積相當知名度，當不致與據爭商標有混淆誤認之虞等等。惟按商標須依法申請註冊後，始得主張商標權之保護（參商標法第2條規定），換言之，我國商標法係採「先申請註冊原則」，先申請註冊之商標縱使不具高度著名性或為相關消費者所普遍知悉，先商標權人仍得依法主張權利。據爭商標之申請註冊既早於系爭申請商標註冊日，自無由因後申請商標經廣為推廣後為我國相關消費者熟悉，即能獲得保護。況原告所提上開證據資料至多僅能證明其確有實際使用系爭申請商標為經營、行銷之事實，然其中Google店家最低評論數為93則、最多評論數亦僅有1088則，評論數非多；而電子媒體之新聞報導亦未顯示實際瀏覽人數，尚不足以證明相關消費者對系爭申請商標較為熟悉，更遑論相關消費者對系爭申請商標與據爭商標可以區辨而不致於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故原告上開主張並不可採。

七、綜上所述，本件系爭申請商標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本文所定不准註冊之事由，被告所為原處分，核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從而，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請求被告應對系爭申請商標作成核准註冊之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並無一一論述必要

　　，附此敘明。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

　　、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8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曾啓謀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蔣淑君



